香格里拉市安监局部门决算说明
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现将香格里拉市安监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安监局全称即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列入直属机构序列。主管安全生产和相关的政策法规工作。安监局具有行政权和执法权。主要职责是：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规、规章，综合监督管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承担的专项安全生产工作。

2、宣传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指导行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拟定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规划，提出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对市政府与各乡(镇)和有关行业、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完成I青况进行督促考核，并向市政府提出奖惩建议。

3、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批准和验收(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等)。

4、综合管理全市伤亡事故统计和报告工作；负责发布全市安全生产信息，分析和预测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组织并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提出对策；负责组织全市范围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重点检查。

5、组织协调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和批复结案，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罚；对重特大事故参与调查，上报有关材料。

6、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重点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和验收；依照《安全生产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对全市重大危险源的评估监控，督促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负责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查处工作。

7、组织、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和发证工作；指导协调全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负责对工矿商贸企业安全条件和有关设备(由其他有关部门承担的锅炉、压力容器、电梯、防爆电器等特种设备除外)进行检测检验、安全评价、安全培训、安全咨询等；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资格认证申报和监督检查工作。

8、协调、参与安全生产科研成果的鉴定，指导安全生产科学研新口技术示范工作；负责全市劳动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开展市级问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9、全市工矿商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除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市属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相应行政监管职责。

10、交通、民航、煤矿、水利、建筑、国防工业、邮政、电信、旅游、特种设备、消防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从综合监督管理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角度，指导、协调和监督上述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1、负责监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负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和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许可证发放工作；组织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查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负责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工作；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行为。

12、负责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5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1、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15年度财政预算拨款收入为2964393.02元，上年结余收入为236207.43元，20155年实际收入为3200600.4元，2015年实际支出为2774246元，2015年实际结余为426354.45元。

2013年罚没收入为36.5万元。

2、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2015年度年初预算数和决算数无差异。
3、收入支出与上年度对比分析

（1）、2015年财政拨款收入为296万元，比上年261万元增加35万元，同比增长113%；支出277万元，与上年持平。

（2）、2015年度收入比往年增加原因：人员工资正常调资、安全隐患排查经费比上年增加。

4、年末收支结余情况

2015年度年末结余43万元。结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专项资金未支付完成。

5、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2015年我局年末其他应收款6万元是应缴财政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其他应付款15万元；是应缴财政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以及上级给予的业务经费。

三、2015年度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5年度确保单位机构正常运转、人员工资正常发放、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总之，通过严格执行年初预算、完成年终决算的各项要求。

